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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两则案例

入选全省法院典型案例
无息借款朋友够意思
到期不还此人不地道

盐城晚报讯 近日，射
阳法院执行局收到一面书
有“公正执法解民忧,人民法
院为人民”的锦旗，申请人
王某某的女儿亲手将该锦
旗递到承办法官手中，并连
声道谢。

2016年，被执行人袁某
某因经营需要向申请人王
某某立据借款 5.6 万元，约
定 1 年后无息归还，被执行
人路某某签字担保。借款
到期后，王某某虽多次催
要，但袁某某和路某某均未
能还款。王某某为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法院判决生效后，袁某某和
路某某一直未能履行偿还

义务，王某某遂依法申请强
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
承办法官多次与袁某某、路
某某释法明理，但二人仍拒
不履行，并以各种理由逃避
执行。在了解到袁某某系
某单位正式职工，有固定
收入，具备履行能力后，承
办法官立即前往袁某某所
在单位，调查其工资收入等
相关情况。面对袁某某的
消极对抗态度，法官依法告
知其如果仍不履行义务，将
可能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慑于法律威严，袁某某最终
履行了义务，案件得以圆满
执结。 周丹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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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省法院、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江苏研究基地发布第三批全省法院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典型案例，共10则案例入选，其中，我市法院两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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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市人民法院
救援中心遭网络诽谤 法律为公益组织“撑腰”

基本案情：某市应急救援中心凌晨接到搜
救任务，经十多个小时搜寻到落水者。后应急
救援中心在某论坛发表了此次搜救的帖子。
次日，朱某以网名“媒体评论人”身份跟帖发表

“某市版‘协S要价’”的评论。该评论被版主屏
蔽后，朱某发帖质问，在版主询问有无证据时，
其未作出明确回应。后应急救援中心诉至法
院，请求判令朱某停止侵权并赔礼道歉。法院
认为，朱某发表不当言论，侵害了作为公益组织
的应急救援中心的名誉权，依法判决朱某停止
侵害，并在该论坛上向应急救援中心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善不可失，恶不可长。社会公

益组织的救助，让老百姓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正义。某应急救援中心冒着生命危险救人的
行为不容歪曲、诋毁，其合法权益应予保护。
网络从来不是法外之地，应言有所戒、行有所
止，否则就须担责。朱某在论坛发表的跟帖
评论，虽然用词上为“协S要价”，但该用语中
的“要价”明显具有“索要”表示；而“协 S 要
价”在本案特定的语境下，足以引起公众作出

“挟尸要价”等的理解和认知。本案判决为公
益组织“撑腰”，让更多的公益组织敢于、勇
于、乐于做公益，也遏制了肆意毁人清誉的歪
风邪气，让藏身阴暗角落的“恶”无所遁形。

滨海县人民法院
骨灰遗失无处寄哀思 墓地管理人赔偿损失

基本案情：小李兄弟姐妹四人，年幼时母
亲去世。2011年小李四人在王某经营管理的
公墓购买墓地存放母亲的骨灰盒，并每年支付
管理费。2014年王某发现小李母亲的骨灰盒
被盗，向派出所报案后未有结果，于是重新将墓
地水泥盖归位，隐瞒了空墓的事实。直至2020
年公墓面临搬迁，王某才告知小李骨灰盒被盗
之事。因协商未果，小李兄妹四人诉至法院，要
求判令王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法
院认为，王某作为墓地管理人，对骨灰盒具有妥
善保管义务，其隐瞒事实导致小李兄妹四人在
较长时间内对着空墓祭拜，严重伤害了四人的

感情，依法判决王某支付精神损害赔偿2万元。
典型意义：伪欺不可长，空虚不可久。人

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讲求诚信，对当代中国
社会极其重要。骨灰是祭拜已故亲友的特殊
载体，小李兄妹四人均未成年时母亲不幸去世，
母亲的骨灰对于他们来说是精神寄托、情感抚
慰、表达思念的重要载体。王某作为墓地管理
人，应在发现骨灰盒被盗后第一时间通知小李
兄妹，却为了逃避责任和继续收取管理费，隐瞒
事实直至案发，造成了他人的精神痛苦，理应承
担赔偿责任。本案警示公墓经营人员应诚实
守信，竭尽所能守护好他人的精神“纪念地”。

射阳检察院

召开首次案例工作专题检委会
盐城晚报讯 近日，射阳检察院召开案例

工作专题检委会，进一步加强典型案事例和优
秀法律文书培育工作，提升检察工作质效。

检委会上，该院检委会专职委员领学并
解读了高检院第31至32批指导性案例，各业
务部门负责人汇报了今年以来培塑的典型案
事例、法律文书。检委会委员经过充分点评
和民主投票，共选出一季度优秀案例3件、优

秀事例1件、优秀法律文书3份。
今年以来，该院全面贯彻落实高检院“质

量提升年”部署要求，制定出台《优秀案例、法
律文书培塑办法》，建立月度案例专题检委会
制度，安排优秀检察官助理列席，推动典型案
例工作强制入轨、强势推进、强力落实，4件
案例获评省市检察院典型案例。

张年龙 蒋楠

滨海法院

发出《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
盐城晚报讯 为切实增强未成年人监护

人的监护责任意识，近日，滨海法院向未成年
人张小某的监护人发送了《责令接受家庭教
育指导令》。

该院法官在办理一起聚众斗殴案时发
现，被告人张小某初中毕业即辍学在家，整日
无所事事，并长期与社会闲散人员交往，最终
走上犯罪的道路。其父张某作为监护人，未能
积极履行监护职责，亦未能通过有效的家庭教
育帮助张小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在
一定程度上导致张小某走上了犯罪道路。

由于张小某的身心发展尚未成熟、社会
经验不足，如果不能正确地进行教育引导，极
易在重返社会、脱离监管后再次走上违法犯
罪的歧途。为了督促张某切实承担起家庭教
育的主体责任，滨海法院对其发出《责令接受
家庭教育指导令》。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
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引导教育对于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张小某
已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况下，作为法定监护
人，你更需要与他多沟通、多交流，帮助他走
回正道……”庭后，承办法官对张某进行了
教育指导并耐心释法明理。张某随即表示
意识到自己的行为错误，并保证以后与张小
某沟通时会注重方式方法，关注其心理状
态，加强对其的监管。 许连


